关于号召全省律师积极为

农民工提供劳动法律服务的倡议书

全省广大律师：

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他们户籍仍在农村，主要从事非农产业，有的在农闲季节外出务工、亦工亦农，流动性强，有的长期在城市就业，已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民工问题，但农民工面临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目前，我省农民工仍然面临：工资偏低，被拖欠现象严重；劳动时间长，安全条件差；缺乏社会保障，职业病和工伤事故多等问题。这些问题引发了不少社会矛盾和纠纷。

作为一名律师，我们应该负有比其他人更多的社会责任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我们应该义不容辞。一直以来，省律协劳动法律专业委员会专注于劳动法律领域的研究，呼吁建立和谐的劳资关系。

2006年3月27日，新华社发布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提出，鼓励和支持律师接受农民工委托，并对经济确有困难而又达不到法律援助条件的农民工适当减少或免除律师费。

为了相应国务院的号召，我们决定组建广东省维护农民工劳动权益律师志愿团，我们呼吁全省的律师积极投身到为农民工提供劳动法律服务的工作中来，用我们的专业知识为构建和谐社会添砖加瓦。

维护农民工劳动权益志愿律师的条件：熟悉劳动法律、法规，具有强烈的社会正义感，执业三年以上，有较强的责任心，在当地具有良好的声誉。

维护农民工劳动权益志愿律师的职责：完成政府委托或者省律协劳动法律专业委员会交办的相关事务，每年至少办理1—2件维护农民工劳动权益的案件。

对在维护农民工权益工作中取得一定成绩，表现突出的志愿律师，省律协劳动法律专业委员会优先吸收为委员。

                广东省律师协会劳动法律专业委员会

                           二00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